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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工业的急

速发展，工业固废产生量逐年增加。承德市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部分进

行了资源化综合利用，但还有一部分暂时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处置。

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标准》（DB13/5325-2021）和《生活垃圾

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及其 2019年修改单相关规定：“在不影

响生活垃圾焚烧炉污染物排放达标和焚烧炉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可以进入生活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因

此，为解决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处置难题，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利用公司

现有焚烧炉对可燃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水处理厂污泥进行掺烧处理，建设承德环

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现配备有 2台 500t/d机械炉排炉，生活垃圾焚烧

设计处理能力为 1000t/d，目前两台焚烧炉均已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现

有项目运行过程中，按照焚烧炉工艺要求，生活垃圾一般需要在垃圾仓进行 7

天的沥水、自然发酵后，方可进入焚烧炉进行焚烧。经建设单位提供的生产统计

资料，进厂生活垃圾经 7天暂存后，会产生约 20%的渗滤液，加之周边生活垃圾

焚烧项目的建设，则生活垃圾入炉量实际不足 800t/d，焚烧炉仍有 200t/d的余量。

则本项目拟掺烧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 200t/d，可满足焚烧炉生产负荷要求。

本项目在不影响生活垃圾处理的前提下进行一般工业固废的焚烧处理，不改

变焚烧炉和相应的环保措施等内容。项目完成后，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焚

烧处理生活垃圾 800t/d，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0t/d，掺烧比例最大不超过 2

0%。一般工业固废种类包括污水处理厂污泥、栅渣、废旧纺织品类、废纸类、

废塑料制品类、废生物质类（菌棒、秸秆、树皮等）、废玻璃钢类、中药残渣（植

物残渣），其中污泥、栅渣掺烧规模为 40t/d，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掺烧规模

为 160t/d。掺烧比例为生活垃圾：污泥、栅渣：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20: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规的要求，本项目的建设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项目类别属于“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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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业”“10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泥）、建筑施工废弃物处置及综

合利”中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泥）采取填埋、焚烧（水泥窑协同

处置的改造项目除外）方式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1月 20日委托承德升泰环保服务有限

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见附件）。2025年 1月 22日，建

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在和合承德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

何反对和投诉意见。

接受委托后，评价单位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收集资料进行选

址、规模、性质及工程路线符合性分析判定，并对项目周围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

了详细的调查，收集了所需资料。根据当地环境特征和项目建设特点，对项目的

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初步识别及评价因子筛选，确定了评价工作的基本原则、内容、

评价重点及方法，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环保措施评价

等。

2025年 4月 21日，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025年 4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7日，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

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

对和投诉意见、建议。

于 2025年 5月 12日进行审批前信息公开，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及《关

于贯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范环评文件审批的通知》（冀环办

发〔2018〕23 号）的相关要求，进行相关的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工作，并根据

规范要求组织编写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得到了承德日报社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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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参与调查的目的及原则

2.1 公众参与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通过对项

目周围地区的公众调查，可达到以下目的。

（1）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2）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地环境背景信息，及时发现潜在环境问题，提高环

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并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

措施。

（4）充分考虑工程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

会矛盾。

（5）推动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同时，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质量，有利于项

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公众参与调查的原则

（1）知情原则：在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后，建设单位须

7日内向公众公告项目及环评工作等信息，以便保证公众对项目的充分知情。

（2）真实原则：公众参与调查中建设单位应真实地向公众披露建设项目的

相关情况。

（3）平等原则：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与当地公众及项目涉

及方建立相互信任，不回避矛盾和冲突，坦诚交换意见，并充分理解各种不同的

意见，避免主观和片面。

（4）广泛原则：在选择公众参与调查对象时，应综合考虑地域、职业、专

业知识、表达能力、受项目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尤其不能忽略弱势群体以及持反

对意见的公众。

（5）主动原则：建设单位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以及

所涉及区域公众的特点，选择恰当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式，并鼓励和推动公

众积极参与，力争达到较好的公众参与效果。



4

3 公众参与调查过程

3.1 第一次信息公开

3.1.1 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

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1月 22日在

和合承德网站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具体公示内容见

下表。

表 3-1 第一次信息公告内容

项目名称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

项目选址
河北省承德市大石庙镇太平庄村南侧，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

内

建设内容 项目利用现有的 3、4号焚烧炉，掺烧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

建设性质 改建

建设单位

名称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

制单位

承德升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

连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

件的公告（公告 2018年 第 48号）》，信息公开网络连接地址：

提交公众

意见表的

1、电子版发送至： 。

2、纸质版发送至：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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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途

径

建设单位完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 号）

要求开展工作，符合相关要求。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群众或单位对该

项目的质询和反对意见。

3.1.2 公开方式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

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信息。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1月 22日在

和合承德网站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

网站网址链接：

网页截图如下：

一次公示网上链接截图

3.1.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

设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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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次信息公开

3.2.1 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同时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和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进行

信息公开。

3.2.2 公开方式及日期

（1）网络公开

2025年 4月 22日，建设单位在和合承德网站发布了《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信息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2025年 4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7日。

和合承德网-承德新闻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

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及第九条“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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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的规定要求。

网络公开内容如下。

表 3-2 第二次信息公告内容

项 目 内 容

项目名称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

项

目

概

况

建设地点
河北省承德市大石庙镇太平庄村南侧，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有

厂区内

建设规模

本项目在不影响生活垃圾处理的前提下进行一般工业固废的焚烧处理，

不改变 焚烧炉和相应的环保措施等内容，项目完成后，承德环能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800t/d，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0t/d，
掺烧比例最大不超过 20%，并应急协助处理垃圾填埋部分渗滤液。

建设性质 改建

法人代表 张庆元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公开网

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纸质版报告

书的查阅方式和

途径

可直接与本公司相

公众意见的征求

范围

西营村、娘娘庙村、崔梨沟村、横水流子、梨花江苑、黄土梁子、南营

子、北台子、老爷庙、阳光四季城、铂锐山、太平庄村、西北沟村、石

门沟村、太平庄小学、南梁、沟门等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

主要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发送至：

2、纸质版发送至：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承德市大石庙

镇太平庄村南侧 。

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
期限为 2025年 4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7日，共 10个工作日。

网站网址链接

网页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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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公开

2025年 4月 29日和 2025年 4月 30日，建设单位在承德日报刊登了《承德

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

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5年 4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7日。

承德日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载体符合要求。

第一次报纸公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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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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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公告

2025年 4月 22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在评价范围内的西营村、娘娘庙村、崔梨沟村、横水流子、梨花江苑、黄土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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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营子、北台子、老爷庙、阳光四季城、铂锐山、太平庄村、西北沟村、石门沟

村、太平庄小学、南梁、沟门等地以张贴布告的形式发布了《承德环能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5年 4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7日。

张贴地点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聚集并易于知悉的场所。

照片如下：

阳光四季城
石门沟村

铂悦山小区
梨花江苑

南梁 西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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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村
太平庄小学

娘娘庙村
沟门

崔梨沟 西北沟村

北台子村 南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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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水流子 黄土梁

老爷庙

3.2.3 查阅情况

本次信息公开，明确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如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开网络链接：

链接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直接与本公司相关人员联系，具体查阅方

式可联系后确定

截止环评文件上报主管部门之日，未有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由于没有公

众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所以网络版查阅情况不明。

3.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

设提出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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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次信息公开

3.3.1 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

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3.3.2 公开方式及日期

2025年 5月 12日，建设单位在和合承德网站发布了《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信息公开》，公开拟报批的《承

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承德环

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公众参与说明》。和合承德网站

属于公共网站，载体符合要求。

网址

网页截图如下：

3.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

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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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3.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生态敏感区域，不突破区域资源利用上线，符合当地各项规划，

因此建设单位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3.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3.4.3 宣传科普情况

建设单位未采取宣传科普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3.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6 其他

建设单位公众参与阶段所有资料均已经留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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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注：

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环

评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项

目 环 评 公 参 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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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 镇 村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

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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